
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教育分会文件 

桂内协教〔2024〕3 号 
 

 

关于缴纳 2024 年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

教育分会会费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根据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》《广西内部审

计师协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教育分会

（以下简称分会）是由各地市教育局、高等学校内部审计机

构和内部审计人员自愿结成的社会团体组织。 

各会员单位缴纳的团体会费，主要用于分会组织开展各

项工作。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，保障分会工作的正常运转，

促进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，请各会员单位按规定履行缴纳会

费的义务。每个会员单位（地市级教育局、普通本、专科高

等学校、独立学院）按 4000元/年缴纳。 

请各会员单位接到通知后，于 2024年 5月 20日前将会

费汇入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教育分会银行账号，广西内部审

计师协会教育分会会费账户由广西大学代管核算。汇款信息

如下： 



账户名称： 广西大学  

银行账号： 6184 5748 4938 
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广西南宁市西大支行 

汇款请备注：存入 B214001001教育内审会费 

汇款成功后请将汇款单存根照片或网银汇款成功页面

截图发送至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教育分会秘书处邮箱：

nsjyfh@163.com，并注明开票信息详细地址、收件人、手机

号、邮编，如下图所示: 

 

 

 

 

 



未尽事宜烦请联系： 

梁菲  0771-3227936 

徐蔚  0771-3236338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教育分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1日 


